武昌首义学院
院学〔2021〕22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就业奖励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就业奖励实施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21年12月9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1年12月9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就业奖励实施办法

（试行）

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要求，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工开展就业创业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创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校成立就业奖励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党委书记、校长  

副组长：分管就业工作校领导  

成  员：各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人

二、就业奖励分为就业先进集体奖、就业帮扶先进个人奖和就业达人奖。具体标准如下：

（一）就业先进集体奖 

学院当年本科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招生与就业指导处下达的指标任务，且在工科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机电与自动化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和非工科类（经济管理学院、新闻与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中分别排名第一的学院奖励6000元、排名第二的学院奖励3000元。

（二）就业帮扶先进个人奖：给予奖金1000元/人（不超过20名）

1.关心毕业生就业，结合毕业生所学专业，开展针对性的就业指导，获得毕业生好评。

2.积极联系用人单位，为毕业生提供专业对口的就业岗

位，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成功帮助至少5名毕业生就业。

（三）就业达人奖：

1.应届毕业生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奖金5000元/人。

（1）服务基层类：响应国家号召，志愿到祖国边疆（西藏、新疆）基层工作，且签约年限不少于5年。

（2）升学类：考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硕士研究生。

2.应届毕业生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奖金1500元/人。
（1）升学类：考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硕士研究生。

（2）公考类：考取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不含省级以下直属机构）、省级机关、副省级城市机关公务员（含考取上述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事业编制）。 

（3）企业类：成功签约世界500强企业，年薪达12万元及以上。

（4）创业类：在校期间，成功创办公司，公司运营发展良好，且公司与本校3名及以上应届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

四、本办法中所涉及到的奖励评选，由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具体组织实施，并报就业奖励领导小组审批。

五、本办法中所涉及到的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以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办公信息系统（省级库）当年公布的数据为准，数据截止时间为当年的8月31日。

六、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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